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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厚街“10·10”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2024年 10月 10日 11时 40分许，东莞市环莞快速辅道

与陈屋松山路交汇路口发生一起重型厢式货车与二轮电动

自行车碰撞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5年 3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东

莞厚街“10·10”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

故调查报告》）。

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及《广东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总体方案》有关要求，强化事故整改措

施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切实做到闭环管理，根据省安委办

印发的《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

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粤安办〔2023〕79号，以下简称

《评估工作方案》）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以下简称《评估指引》），东莞市

应急管理局厚街分局牵头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

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

下：

一、评估工作概况

（一）成立评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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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2月，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厚街分局牵头成立评估

组，评估组依据《评估工作方案》《评估指引》等相关文件，

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单位关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的相关文件，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责任单位和

部门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

等相关文件、资料，明确《事故调查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

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具体如下表：

（一）对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行政处罚建议的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马**

其驾驶粤 SY5959 号重型厢式货车右转

弯时未及时发现在辅道上行驶的无号

牌二轮电动自行车的危险情况，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建

议由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厚街

大队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厚街大队对马

**存在的违法行为处

人民币 100 元罚款。

2
东莞市顺易旺供

应链有限公司

该公司对车辆隐患排查不到位，未及时

发现并消除涉事车辆粤 SY5959 号重型

厢式货车灯光系统不符合要求的安全

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名下的

车辆未取得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证》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行为，违

反了《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六十三条规定，建议由属地交通运输

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厚

街分局对该公司违法

行为作出处罚款 1000

元的行政处罚。

（二）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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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厚街交警大队负

责路面管控违法

行为执法查处的

股室负责人

建议厚街镇分管安全生产副书记对厚

街交警大队负责路面管控违法行为执

法查处的股室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其

强化路面管控，强化对超标电动自行车

查处力度，深化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防

范同类事故发生。

2025年 11月 21 日，厚

街镇分管安全生产的

副书记何**已对厚街

交警大队大队长陈**
进行了约谈。

2

东莞市交通运输

局厚街分局分管

安全生产的股室

负责人

建议厚街镇分管安全生产副书记对东

莞市交通运输局厚街分局分管安全生

产的股室负责人进行谈话提醒，督促其

加强辖区交通运输企业的安全监管。

2025年 11月 21 日，厚

街镇分管安全生产的

副书记何**已对东莞

市交通运输局厚街分

局副局长李**进行了

约谈。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厚街大队（原交警大

队）

该单位严格按照支队统一部署和有关要求，积极联合镇

辖区内派出所、交通分局、等职能部门，认真扎实地开展各

项工作。2025 年度共查处车辆违法数 187606 宗，其中涉货

车的违法数 19883 宗，涉电动车的违法数 158779 宗（其中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8389 宗，违法载人 7013 宗，逆行 685

宗，闯红灯 1160 宗，驾乘人员不戴头盔 42478 宗，电动车

号牌涉无牌、遮挡、污损 86286宗，电动车改装 53宗）。

（二）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厚街分局

该单位根据市镇文件要求，认真开展道路运输行业安全

生产检查工作。2025年，检查企业 690家次，积极应用“两

客一危一重货”智能监管平台，核查信息 2750 条，及时处

置驾驶员违规行为；举办消防、普法培训，约谈违章企业 536

家次，召开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10 次，有序开展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隐患排查治理年、消防安全检查、货

车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春运春节汛期暑期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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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排查治理、危运行业专项整治、治超、打“四黑”、路

域环境等行动及宣传活动，共查处各类交通运输违法案件

637宗，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确保道路运输行业安全。

四、存在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暂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

理及监管方面存在问题。

五、工作建议

（一）强化安全驾驶意识培训

交管部门组织重型货车驾驶员参加安全驾驶专题培训，

培养驾驶员提前识别潜在危险的能力，保持安全车距、预判

前车突发刹车、注意盲区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过真实事故案

例分析，让驾驶员深刻认识到违规驾驶的严重后果，增强其

安全驾驶意识。

（二）加大超标电动自行车整治力度

交管部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内电动车销售商家

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销售台账，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售卖超

标电动车的行为。采取流动检查的方式，严厉查处无号牌、

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行为。对查获的超标电动车，根

据相关规定予以暂扣、拆解报废等处理，并对驾驶员进行批

评教育和罚款处罚。

（三）优化道路通行秩序

交管部门在有条件的道路增设非机动车道，完善非机动

车道的标识标线，明确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在非机动车道和

机动车道之间设置隔离护栏，减少机非混行情况。


